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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―  新接獲及尚待處理的免遣返聲請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圖 2 ―  每年審核的免遣返聲請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 

 
 
 
 
 

圖 3 ―  新增就免遣返聲請結果提出的
上訴及司法覆核案件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重點  
 

  由於香港並非聯合國《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》
的簽約成員，聲稱在其原居國家可能面對

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在港非法入境者，

不會被視為 “尋求庇護者 ”或 “難民 ”。儘管
當局已於 2014年 3月設立統一審核機制，
審核基於所有適用理由而提出的免遣返

聲請，但不論審核結果為何，所有免遣返

聲請人 (“聲請人 ”)均不能合法留港。  
 

 2005年至 2021年期間，香港共接獲 38 478宗
免遣返聲請。年度宗數方面，新聲請數目

於 2014年達到 8 851宗的頂峰，但其後明顯
回落至過去 5年的 1 605宗年均數字 (圖 1)。
政府表示，數字緩和部分可歸因於當局

收緊出入境管制，以及與內地當局合作

打擊跨境偷運人蛇活動。  
 

 每年積壓的尚待審核聲請數目，於 2015年
至 2018年期間驟減 95%，此後一直保持於
800宗以下。積壓情況紓緩部分是由於
新聲請數字減少，而另一個因素是入境

事務處 (“入境處 ”)於 2016年開設 83個新職位
處理積壓的聲請，令已完成審核的聲請

數目在短短兩年內增加 70%，並在 2018年
創 5 467宗的高峰 (圖 2)。至於聲請審核
結果， 2014年至 2021年期間，絕大多數
(99%)免遣返聲請被裁定為不獲確立。  

 

  然而，免遣返聲請不獲確立的聲請人，有權
向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之後更

可能申請司法覆核。 2021年，新增上訴
個案多達 2 098宗，幾乎為 2014年的 3倍
(圖 3)。敗訴者可在各級法院逐步提出法律
挑戰，而第一步為向原訟法庭提交司法覆核

許可申請。單計 2021年，聲請人便在全港
法院提出了 2 537宗司法覆核申請，當中
包括 1 675宗向原訟法庭提出的司法覆核
許可申請，數字為 2014年的 60倍，相關
法律程序或需時數年才完成。根據政府的

既定政策，在上訴或司法程序完結前，

不會將聲請人遣返回國。因此，截至 2021年
年底，仍有 14 819名聲請人在港居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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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―  政 府 的 免 遣 返 聲 請 的 相 關 開 支

(百萬港元 ) 
 

  
 
 

圖 5 ―  為免遣返聲請人提供的人道援助  
 

項目  金額 (港元 )  

食物  每月 1,200元  
租金  成人每月 1,500元  

兒童每月 750元  
電力、煤氣等公用服務

費用  
每月 300元  

交通  每月 200元至 420元不等  
其他基本日用品  每月 70元 (以實物形式

發放 )  
 
 

圖 6 ―  因干犯刑事罪行或非法受僱而被捕的
免遣返聲請人數目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店舖盜竊  嚴重毒品罪行  
雜項盜竊  其他刑事罪行  
非法受僱   

 

重點  
 
  過去 10年合計，與聲請人相關的政府
開支總額為 85億港元 (圖 4)。按類別
分析，超過一半 (54%)支出為向聲請人
提供人道援助，其次用於審核聲請和

處理上訴 (31%)，以及為聲請人提供
法律支援 (13%)。至於年度開支方面，
政府的聲請人相關開支於2021-2022年度
達 11億港元，在 9年內累增了 172%。  

 
  自 2006年起，政府一直為聲請人提供
人道援助，而現時的援助項目涵蓋

租金、食物、交通及公用服務費用等。

然而，社會人士關注到每月的人均人道

援助金額，自 2014年以來徘徊於僅
3,300港元左右的水平，似不足以應付
聲請人的基本需要 (圖 5)。政府表示，
援助金額設定於這個水平，一方面是為

確保聲請人不致陷於困境，但另一方面

要避免變成誘因，吸引更多聲請人

來港。  
 
  社會近年日益關注聲請人觸發的治安
問題。根據保安局的資料， 2021年共有
929名持擔保書的非華裔人士 (絕大部分
為聲請人 )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拘捕，
而 2013年至 2020年期間的年均數字為
1 022人 (圖 6)。 2021年的被捕人士
當中， 42%涉及各種盜竊罪行，而嚴重
毒品罪行則佔 10%。此外，入境處紀錄
顯示， 2021年共有 438名持擔保書的
非華裔人士因非法受僱而被捕，較早前

8年的年均 244人高出 80%。論者指出，
人道援助不足和無權在港就業而衍生的

財政困難，或許是促使部分聲請人從事

此等非法活動的因素。  
 
 
 
 
數據來源：由司法機構、社會福利署、保安局及
入境事務處提供的最新數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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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非法受僱而被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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